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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摩根士丹

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大摩基础行业混合”或“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大摩基础行业混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大摩基础行业混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自 2012 年 1 月 12

日起，至 2012 年 2 月 10 日 17：00 结束，进行了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修

改基础行业定义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中投资比例和业绩比较基准及分红条款的

议案》。相关表决结果详见 2012 年 2 月 15 日在《证券时报》及摩根士丹利华

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msfunds.com.cn）上刊登的《关于摩根

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列入基金费用，由基金资产承担。经本基金基金托管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明细如下表所

示：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50,000 

公证费 10,000 

合计 60,000 

 

二、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2 年 3 月 5 日下发了《关于核准摩根士丹利

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

277 号），核准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决议内容如下： 

“通过《修改基础行业定义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中投资比例和业绩比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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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红条款的议案》，同意修改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1、将《基金合同》“二、释义 基础行业”修订为“本基金定义的基础行业

包括：基础工业行业、基础设施业和基础服务行业等国民经济中承担基本经济职

能的行业和产业 。” 

2、将《基金合同》“十四、基金的投资（四）投资策略”中“在正常市场情况

下，股票投资比例浮动范围：”修订为“在正常市场情况下，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占

基金资产的 30%-80%，其中投资于基础行业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不低于股票等

权益类资产的 80%，持有权证的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现金、债券

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证券品种占基金资产的

20%-70%；其中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

资产净值的 5%。因证券市场波动、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

基金投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十个交易日之内调整完毕。”  

3、将《基金合同》“十四、基金的投资（六）业绩比较基准”修改为“沪

深 300 指数×55% +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45%”  

4、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条款的审核指引》第二条的规定，将基金

合同中“十八、基金收益与分配”中不符合该规定的内容进行修改：将原“（二）

基金净收益”改为“（二）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指截至收益分

配基准日基金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数。”同时将（三）

收益分配原则中第一条“不低于当年基金净收益的 90%”改为“不低于收益分

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90%”；将（三）收益分配原则中第三条中“基金收

益分配每年最少 1 次”改为“基金收益分配每年最多 4 次”；同时鉴于（三）

收益分配原则中第五条“如果基金投资当期出现净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

的表述与《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条款的审核指引》第六条的原则相矛盾，予以

删除。” 

 

三、大摩基础行业混合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修订情况 

依据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修改后的《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自本次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在更新基金招募说明书时，对上述相关内容进行相应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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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 

1、《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大摩基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

果的公告》 

3、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批复》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三月九日 


